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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死亡︰心臟停頓與腦幹死亡 

病人躺在病床，一動不動，心臟監測儀顯示出一條直線，病人斷氣，死了——

這是電視劇中死亡情節的典型場面，也是很多人對心臟停頓而死的理解。心臟停頓

死亡與失去知覺、呼吸停止和沒心跳有明顯關係，很容易理解。 

然而，原來有一種相對地難以理解和接受的「死亡」︰病人還有心跳，也看似

有呼吸，卻因腦部嚴重受創，已達到不能再存活的地步，叫做「腦死亡」(腦幹死

亡)。這是腦死心不死﹖ 

心臟停頓死亡，是因各種疾病而導致器官功能衰竭的最後結果。心臟一旦停

頓，血液循環系統也不再運作，各個器官(包括腦部)失去營養及氧氣，人自然活不

了。因此，心跳有否停頓，可說是人們理解生與死的關鍵訊號。 

腦死亡則由於嚴重的腦部創傷，導致腦內壓力(顱內壓)升高，再引致腦內正中

心的腦幹受壓、受損而失去功能。腦亦是人的重要器官，一旦不能運作，便不可自

主呼吸，可是，現今醫學科技進步，腦部重創的病人，仍能靠呼吸機、強心藥及其

他入侵性的維生治療，在沒腦功能(腦幹功能)的情況下，也可以讓病人的心、肺、

肝、腎及其他器官正常運作。 

由於各個器官功能可正常運作，病人的心臟依然在跳動，即是說，就算病人腦

部(包括腦幹)可能已經完全失去功能，但醫生也不能依賴心臟停頓來診斷病人死

亡。 

香港與世界上大部份地區一樣，面對心臟死亡與腦幹死亡，不論在醫學上、倫

理上抑或法律上，都是同等的。 

診斷腦死亡的最初階段，需要兩位富經驗的醫生，來判斷病人腦部受損的嚴重

程度是否足以導致腦死亡，以及排除一些容易逆轉的病因(包括藥物、低溫症等)。 

 

 

 



診斷程序嚴謹 

診斷腦幹死亡的後期階段，要上述兩位醫生進行一系列的臨床檢查，去斷定病

人是否已經失去所有的腦幹反射。腦幹反射與大家認知的膝蓋反射相類似，如果反

射反應需要經過的腦細胞沒受損，醫生就能觀察到病人正常的反應； 相反，如腦

幹已失去功能，所有反射反應都會消失。 

診斷腦死亡的最後步驟，是證明病人在足夠刺激下仍然沒有自主呼吸的能力。 

心跳停頓是明顯的死亡指標，不過，腦死亡看起來卻沒那麼明確。有人可能會

質疑，無論電腦掃描顯示腦出血的情況有多嚴重，不論醫生重複腦幹反射檢查多少

次，亦不能夠絕對肯定所有腦細胞已失去功能。也有人會質疑，腦死亡的定義，乃

醫生根據個人觀感來對個別病人作出的判斷。 

不能否認，如果醫生等待每一個嚴重腦創傷的病人，發展至所有腦組織完全壞

死才去證實病人死亡，就能完全免除質疑，但這並非一個尊重離世病人的處理方

法。時至今日，腦死亡的定義已經十分清晰，無異於其他疾病的診斷，當腦死亡的

診斷是清楚分明的時候，醫生有責任為病人的腦死亡作出判斷。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英美醫學家已開始運用「永久性喪失腦幹功能」來定義腦

死亡。直至現在，各個國家對腦死亡的定義已大致相同，只是在診斷腦死亡的細節

執行上，基於各個國家在法制及醫療系統上的差別而有所不同。 

生死界線清晰 

香港危重病學會於 2001 年發布第一份《通過診斷腦幹功能永久性喪失以證明

死亡的指引》，其後持續作出修訂，最新一份的修訂已於今年完成，並為醫管局所

接納。 

這份指引，從首次發布到每一次修訂，皆參考了最新的醫學文獻和反覆討論，

每一個建議都經資深醫生深思熟慮才提出。 

不論是腦死亡抑或心臟停頓死亡，醫生皆要在診斷死亡的準確性、實際的可行

程度，以及對離世病人的尊重之間取得平衡。市民大眾需要明白及信任的是，現今

醫學上對死亡的定義的確是由人訂定的，由人來判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為的定

義和判斷必定是建基於科學證據，確保能夠對「仍然生存」以及「已經離世」作出

一個清晰分界。 

腦死亡的狀況，其實是面對一個仍有心跳及血液循環的已離世病人，醫生及早

診斷腦死亡這一個臨床情況，不但維護了離世者的尊嚴，也為離世病人提供了捐贈



仍然正常運作的器官予有需要人士的機會，因此，腦死亡與器官捐贈經常被放在一

起討論。 

要強調，腦死亡的診斷絕不會摻入捐贈器官的考慮，無論器官能否捐贈，醫生

也會獨立清晰地診斷腦死亡個案。 

在醫學倫理的規範中，器官捐贈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 只有已離世的病人

才可以捐贈器官。二、 進行捐贈前已獲得器官捐贈者或家人的同意。本港現時進

行的器官捐贈宣傳方向，側重以遺愛人間來鼓勵市民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卻相對

地忽視了教育公眾接受什麼是腦死亡。 

若市民明白到腦死亡是等同於心臟停頓的死亡，接受腦死亡是真實的死亡，家

屬才會考慮讓離世者獻出他的器官，器官捐贈才有機會成事。 

總括而言，腦死亡是一個清晰、合法、合理，而且合乎醫學原則的死亡定義。

要讓一個剛剛失去至親的離世者家人接受腦死亡並不容易，然而，如果整個社會能

提高對腦死亡的接受程度，不單有助家屬接受死亡的客觀事實，也維護了離世者的

尊嚴。 

《信報》「生命倫理線」2023 年 11 月 13 日。 

 

 

 

 


